农业部关于印发2010年财政项目指南的通知
农财发[2009]137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、农机、畜牧、兽医、农垦、乡镇企业、渔业厅（局、委、办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，部属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做好2010年农业财政项目支出安排工作，确保项目支出按经济分类编制预算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现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等项目指南印发给你们，并就项目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2010年农业财政项目实行公开申报。其中，评审类项目（目录详见附件1）继续实行公开申报；任务类项目（目录详见附件2），请按照各项目指南中对项目单位的有关要求，由符合相关资质和条件的项目单位进行申报，各级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核，避免无效申报。

　　二、2010年农业财政项目申报工作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编制的原则，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项目指南要求，逐级编报项目申报书，各级主管部门不得代编代报。其中，各项目申报单位要按照项目预计支出，认真测算核定并填写项目申报书中的资金经济分类预算表。

　　三、根据《财政部关于编制2010年中央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财预[2009]65号）要求，2010年将在2009年压缩出国（境）费、车辆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支出的基础上，继续控制相关经费支出规模。各项目主管司局及单位要严格审核资金经济分类预算，2010年各项目经济分类预算中出国费、招待费和交通费等三项费用的支出规模不得超过2009年规模。

　　四、各项目申报单位要按照项目指南认真编报，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审核、汇总工作。各地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所有申报文件要统一以财（计财）字号文件，于2009年9月30日前将有关材料报送我部财务司（1份）和有关业务司局（所报份数按附件要求），其它相关材料按附件要求报送有关业务司局和单位。

　　附件：1.2010年农业财政项目指南（评审类）目录

　　      2.2010年农业财政项目指南（任务类）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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